
 1 

（以下附錄節錄自國家外匯管理局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afe.gov.cn/resources/wcmpages//wps/wcm/connect/safe_web_store/safe_

web/zcfg/zbxmwhgl/jwtzwhgl/node_zcfg_zbxm_kjzwzw_store/6cf4e7004f78fa898d3

2dfaab946bc13/) 

 

 

附附附附    錄錄錄錄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发布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发布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发布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发布《《《《外债登记管理办法外债登记管理办法外债登记管理办法外债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 

汇发汇发汇发汇发[2013]19 号号号号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深圳、大连、青岛、

厦门、宁波市分局，各中资外汇指定银行： 

 

为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简化行政审批程序，强化外债统计监测，防范外

债风险，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改进外债登记管理方式。为此，国家外汇管理局制

定了《外债登记管理办法》和《外债登记管理操作指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

照执行。 

 

本通知自 2013 年 5 月 13 日起实施。之前规定与本通知内容不一致的，以本

通知为准。本通知实施后，附件 3 所列法规即行废止。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分局、外汇管理部接到本通知后，应及时转发辖内中心支

局、支局、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各中资银

行接到通知后，应及时转发所辖各分支机构。执行中如遇问题，请及时向国家外

汇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反馈。 

 

附件：1.外债登记管理办法 

      2.外债登记管理操作指引 

      3.废止法规目录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3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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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 

 

外债登记管理办法外债登记管理办法外债登记管理办法外债登记管理办法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总则总则总则总则 

 

第一条 为准确、及时、完整统计外债信息，规范外债资金流出入的管理，

防范外债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以下简称《外汇管理条

例》）和《外债统计监测暂行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债务人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借用外债，并办理外债登记。 

第三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支局（以下简称外汇局）负责外债的登记、

账户使用、偿还以及结售汇等管理、监督和检查，并对外债进行统计和监测。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全口径外债的统计监测，并定期公布外债情况。 

第四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根据国际统计标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确定外债

统计范围和统计方法。 

外债统计方法包括债务人登记和抽样调查等。 

第五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可根据国际收支变化情况，对外债登记范围和管理

方式进行调整。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外债登记外债登记外债登记外债登记 

 

第六条 外债登记是指债务人按规定借用外债后，应按照规定方式向所在地

外汇局登记或报送外债的签约、提款、偿还和结售汇等信息。根据债务人类型实

行不同的外债登记方式。 

外债借款合同发生变更时，债务人应按照规定到外汇局办理外债签约变更登

记。 

外债未偿余额为零且债务人不再发生提款时，债务人应按照规定到外汇局办

理外债注销登记手续。 

第七条 债务人为财政部门，应在每月初 10 个工作日内逐笔向所在地外汇

局报送外债的签约、提款、结汇、购汇、偿还和账户变动等信息。 

第八条 债务人为境内银行，应通过外汇局相关系统逐笔报送其借用外债信

息。 

第九条 债务人为财政部门、银行以外的其他境内债务人（以下简称非银行

债务人），应在规定时间内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外债签约逐笔登记或备案手续。 

第十条 对于不通过境内银行办理资金收付的，非银行债务人在发生外债提

款额、还本付息额和未偿余额变动后，持相关证明材料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备案

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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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外债账户外债账户外债账户外债账户、、、、资金使用和结售汇管理资金使用和结售汇管理资金使用和结售汇管理资金使用和结售汇管理 

 

第十一条 境内银行借用外债，可直接在境内、外银行开立相关账户，直接

办理与其外债相关的提款和偿还等手续。 

第十二条 非银行债务人在办理外债签约登记后，可直接向境内银行申请开

立外债账户。 

非银行债务人可开立用于办理提款和还款的外债专用账户，也可根据实际需

要开立专门用于外债还款的还本付息专用账户。 

第十三条 根据非银行债务人申请，银行在履行必要的审核程序后，可直接

为其开立、关闭外债账户以及办理外债提款、结售汇和偿还等手续。 

第十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借用的外债资金可以结汇使用。 

除另有规定外，境内金融机构和中资企业借用的外债资金不得结汇使用。 

第十五条 债务人在办理外债资金结汇时，应遵循实需原则，持规定的证明

文件直接到银行办理。 

银行应按照有关规定审核证明文件后，为债务人办理结汇手续。 

第十六条 债务人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外债资金用途应当符合外汇管理规定。 

短期外债原则上只能用于流动资金，不得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等中长期用途。 

第十七条 债务人购汇偿还外债，应遵循实需原则。 

银行应按照有关规定审核证明文件后，为债务人办理购付汇手续。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外保内贷外汇管理外保内贷外汇管理外保内贷外汇管理外保内贷外汇管理 

 

第十八条 符合规定的债务人向境内金融机构借款时，可以接受境外机构或

个人提供的担保（以下简称外保内贷）。 

境内债权人应按相关规定向所在地外汇局报送相关数据。 

发生境外担保履约的，债务人应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外债登记。 

第十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办理境内借款接受境外担保的，可直接与境外担保

人、债权人签订担保合同。 

发生境外担保履约的，其担保履约额应纳入外商投资企业外债规模管理。 

第二十条 中资企业办理境内借款接受境外担保的，应事前向所在地外汇局

申请外保内贷额度。 

中资企业可在外汇局核定的额度内直接签订担保合同。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对外转让不良资产外汇管理对外转让不良资产外汇管理对外转让不良资产外汇管理对外转让不良资产外汇管理 

 

第二十一条 境内机构对外转让不良资产，应按规定获得批准。 

第二十二条 对外转让不良资产获得批准后，境外投资者或其代理人应到外

汇局办理对外转让不良资产备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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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受让不良资产的境外投资者或其代理人通过清收、再转让等方

式取得的收益，经外汇局核准后可汇出。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罚则罚则罚则罚则 

 

第二十四条 外债资金非法结汇的，依照《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进行

处罚。 

第二十五条 有擅自对外借款或在境外发行债券等违反外债管理行为的，依

照《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进行处罚。 

第二十六条 违反规定，擅自改变外债或外债结汇资金用途的，依照《外汇

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进行处罚。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进行处

罚： 

    （一）未按照规定进行涉及外债国际收支申报的； 

（二）未按照规定报送外债统计报表等资料的； 

（三）未按照规定提交外债业务有效单证或者提交的单证不真实的； 

（四）违反外债账户管理规定的； 

（五）违反外债登记管理规定的。 

第二十八条 金融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七

条进行处罚： 

（一）违反规定办理外债资金收付的； 

（二）违反规定办理外债项下结汇、售汇业务的。 

第二十九条 其他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按《外汇管理条例》法律责任有关规

定进行处罚。 

 

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附则附则附则附则 

 

第三十条 银行应按照外汇管理相关规定，将非银行债务人的外债账户、提

款、使用、偿还及结售汇等信息报送外汇局。 

第三十一条 外汇局利用抽样调查等方式，采集境内企业对外贸易中产生的

预收货款、延期付款等企业间贸易信贷信息。 

境内企业与境外企业间发生贸易信贷的，无需按照本办法规定办理外债登

记。 

第三十二条 债务人可按照有关规定签订以锁定外债还本付息风险为目的、

与汇率或利率相关的保值交易合同，并直接到银行办理交割。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3 年 5 月 13 日起实施。 


